
 

 



 

 

>>>编者按 

进入新时代，检察官要着力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提高履职本领。江苏检察机

关将“专业化”作为 2018 年江苏检察“关键词”，突出加强检察专业能力建设。近期，

我们推出“新时代检察官”系列报道，围绕江苏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通

过展示主要业务条线检察官办理的典型案件，“以案说人”，推出一组新时代检察官

或检察官办案组群体，树立新时代检察官的职业形象，从而激励广大检察干警在服务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征程上不断提高司法履职本领，努力答好新时代检察工作人民满

意答卷。 

 

金丽娜：守住案件第一关的“女捕头” 

4月 9日，被告人曾小琴（化名）等八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在江苏省常州市武

进区法院公开审理，整个庭审前后持续了 20多个小时，100余名遭受经济损失的投资

人参与旁听，而在庭审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旁听者”——武进区检察院侦监科检

察官金丽娜，一年前，她对曾小琴等人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做出了批准逮捕的

决定。 

这位在武进检察院工作了 11个年头的“女捕头”快人快语，雷厉风行。“每个检

察官在侦查监督岗位都得学会当‘快枪手’，不仅要快更要准！”金丽娜这样形容侦

监工作——不仅要在最短时间内判断嫌疑人行为是否达到入罪标准，还要善于发现疑

点，引导公安补充侦查，为提起公诉做准备，这种时刻高速运转的压力，才最“磨人”。

人物·2018年第九期 第 1页 



 

拨开“罪与非罪”迷雾 

2017年 4月 17日，曾小琴等十多名嫌疑人的 88册案件卷宗堆了半个办公室，翻

开公安的提请批准逮捕书，知道该案涉案金额达到 2.37个亿，涉案人员一百多人。“公

安报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嫌疑人口供中坚称是 P2P理财，很棘手。”初步

审查卷宗后，金丽娜心里有点儿“犯怵”。 

嫌疑人曾小琴通过加盟业内一家小有名气的理财平台，于 2012年成立了与时聚金

投资公司，并打着 P2P理财的名号开始招揽客户。短短四年时间，曾小琴等人通过向

投资者推销购买年利率为 7.5%-12%的理财产品，共吸收公共存款 2.37亿元。然而提审

过程中，曾小琴等人始终辩称，他们从事的是 P2P理财。金丽娜审查证据也发现，与

时聚金投资公司与所有投资人签订的都是“信息咨询合同”，合同表明，公司只提供

信息咨询中介服务，投资人有投资意向后，直接打款给需要资金方，曾小琴的公司则

收取中介服务费用。 

金丽娜晓得，这是一场硬仗。以 P2P理财形式为包装进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没有同类案件可以借鉴经验，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四大特征：未经依法批准、向公

众公开宣传、承诺给付回报以及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与目前很多 P2P平台也

都能对得上，如何来区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金融知识艰涩难懂，为了攻克案件难

点，金丽娜猛啃《互联网金融之 P2P法律实务》、《P2P网贷之产业链金融模式与创新》

等数本专业书籍，遇到专业性太强的问题，就跑到银行向业内人士咨询。 

在大量的资料中，P2P行业“十大监管原则”引起了金丽娜的注意，根据对十大原

则的解读，她锁定了“资金池”这个关键信息点：P2P理财中，投资人作为投资风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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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者，有权选择投资款的流向，理财平台仅为中介，不能持有投资者的资金，简单来

说，理财平台不能够私设资金池。 

 

以此为突破口，金丽娜引导公安补充侦查，获得该公司银行账户流水的关键性证

据。从银行流水记录及证人证言中，金丽娜梳理出一条清晰证据链，证实在本案中，

客户资金均是打到曾小琴的个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再由曾小琴寻找借贷人将资金借

出，而投资人并不知道资金流向何处。 

“投资人对资金没有控制权，换句话说，曾小琴等人的公司私设了资金池，这不

是 P2P理财，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报捕 5天后，金丽娜做出了准确判断。 

宽严相济把好“关口” 

批捕是柄双刃剑，侦监检察官得时刻绷紧“慎捕”的弦——综合嫌疑人认罪悔罪

表现及在整个犯罪中的作用，检察官得找到“宽严相济”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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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小琴一案中，涉案人员达 100多人，其中有包括曾小琴在内的公司管理层、股

东，也有普通的业务员、销售经理，到底应该追究多少个人的刑事责任，又应该追究

到哪种层次？金丽娜深入分析了涉案人员在整个运营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对资金

的流向是否起关键性作用等因素。她发现，该公司的基层业务员，在工作期间接受的

是 P2P理财培训，主观上充当了宣传、推荐购买产品的中介角色，并不掌控客户资金

的真正流向，且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证人证言；但是，作为公司管理层和股东，

一方面有义务审核公司运营模式是否合法，另一方面，从主观上，他们也知情并参与

了将客户资金借贷投资一事。最终，她将追究刑责的范围定为公司股东和管理层，并

依法批捕 3名嫌疑人。 

2018年 4月 9日至 11日，案件在常州市武进区法院公开审理，审查批捕环节引导

侦查形成的扎实的证据链，以及对涉案人员的准确定性，为起诉指控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获得旁听被害人的一致好评。 

“我们侦监人，是刑事诉讼第一道关口的把关人，只有第一道关口把好了，侦查

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金丽娜如是说。 

检察院里的“经济专家” 

    非法集资、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这些经济犯罪案件涉众面广、迷惑性强，

对社会和民众的危害极其深远，也是最为棘手的案件类型。但金丽娜对这类案件 “情

有独钟”。 

    “越难啃的骨头，我越是有冲劲。”满书柜的金融书籍被翻了又翻，每天抽出时

间来观看“经济新闻”，一趟趟往返于检察院和银行、高校之间请教咨询……每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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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犯罪案件中，金丽娜不断钻研和学习，练就了“经济专家”的毒辣眼光。 

 

2014年，她办理了常州首例涉外知识产权案。常州市某光源有限公司未经许可，

擅自生产标有“COOLBLUE”“BILUX”注册商标的产品，在申报出口至伊朗时，被上海

海关在港口查获。该案涉嫌侵权产品达 14余万件，涉案金额 20余万元，所涉被害单

位德国欧司朗公司为隶属于西门子集团的全球三大照明公司之一。常年累积的丰富专

业知识令金丽娜在第一时间就把握到了案件的“命脉”：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中，应当

把侵权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和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进行比较，这样才能

决定是否构成犯罪。 

然而，在本案中，侵权产品种类达几十种，但是公安移送的证据中，商标权利证

书只有几份，里面涉及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仅十几种，这直接关系到对嫌疑人

能否定罪以及量刑多少。针对这一点，她第一时间与欧司朗公司沟通，参考《类似商

品和服务区分表》，对涉案的几十种商品的功能、用途、消费对象、销售渠道进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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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为办案提供事实依据；同时积极引导公安进行补充侦查，分别从流通市场和欧司

朗公司补充对应正品的种类、商标权利证书，完善证据。为了彰显诉讼的公开公正，

保障被害单位的合法权益，金丽娜还主动与法院衔接，明确相关司法依据，成功开创

了知识产权案件被害单位参与法庭审理的先河。最终，该案得到公正妥善的解决，承

办检察官金丽娜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的职业素养也赢得了外籍人士的极高评价与充分

肯定。（夏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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